关于开展化工行业单位产品能效及用水定额

对标活动的通知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经信委、水利局，各地、州、市经信委（经委）、水利（务）局，兵团各师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水利部门，各有关企业：

为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围绕新疆工作总目标，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强化社会节能、节水意识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深入推动自治区和兵团在化工领域提高资源资源利用效率，切实加强节能降耗、节水提效工作，根据国务院《“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及全国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工作座谈会精神，按照《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新政发〔2016〕2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2018年工业节能监察重点工作计划>的通知》(工信部节函〔2018〕73号)要求，自治区经信委、自治区水利厅、兵团工信委、兵团水利局决定委托自治区石油化学工业管理办公室（下称自治区石化行办）、自治区水利厅水资源规划研究所，对全区石油化学工业行业企业开展单位产品能效对标和用水定额对标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内容
（一）对全区烧碱、电石、聚氯乙烯树脂、合成氨、尿素、硫酸、甲醇、聚甲醛、硫酸钾、工业硅、二硫化碳、煤制天然气、煤制烯烃、煤基活性炭、乙烯、炼油、精对苯二甲酸、对二甲苯、1，4-丁二醇、乙二醇、润滑油和轮胎外胎等二十二种高耗能行业产品进行对标活动。

（二）全面核查2017年度石油化学工业行业企业单位产品能耗水平和能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

（三）抽查2017年度石油化学工业行业部分企业，单位水平衡测试和用水定额标准执行情况。

二、活动方法及时间
（一）活动按照《2018年度自治区化工产品能效水平、节水水平对标活动实施方案》（见附件）实施。

（二）各地州（市）、兵团各师工信、水利主管部门和相关企业，要于2018年4月25日前报送节能、节水负责人联系回执表。

（三）自治区石化行办联合自治区水利厅水资源规划研究所要于2018年6月30日前完成能效及用水定额对标活动现场调研和评估工作。

三、其它事项
（一）请各地州（市）经信委（经委）、水利（务）局,兵团各师工信、水利主管部门高度重视，提前做好工作部署，督促企业完成自查报告，并协助自治区石化行办、自治区水利厅水资源规划研究所完成现场调研和评估、指导。

（二）请各企业积极配合对标活动，提供真实可靠的单位产品能效基础信息数据。对拒绝参与活动或相关资料弄虚作假的，将严格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三）为提高工作效率，请各企业提前准备以下四个方面资料内容:一是企业生产运行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企业发展调研（列出技术改造、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二是水效对标活动情况（包含在能效对标报告中）;三是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情况（付安全总结）；四是行业企业水平衡测试开展情况。

 

附件：2018年度自治区化工产品能效及用水定额对标活动实施方案
 自治区经信委（自治区国防科工办）  自治区水利厅   

兵团工信委                        兵团水利局

                                   

     2018年4月 23日

附件：
2018年度自治区化工产品能效水平及用水定额
对标活动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根据《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新政发〔2016〕2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2018年工业节能监察重点工作计划》的通知”(工信部节函〔2018〕73号)、国务院《“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及全国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工作座谈会精神，全面深入推动自治区和兵团在化工领域提高资源资源利用效率，切实加强行业企业的节能、节水增效管理，结合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持续开展化工产品能效水平、节水水平对标活动的重要性 

“全面节约资源有效推进，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大幅下降。”是十九大报告中对我国今后社会经济发展的明确指示，新疆作为水资源匮乏的省区，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站在新疆工作总目标的高度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全面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在全疆经济发展全方位实施国家节水行动，降低能耗、物耗，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

持续开展化工产品能效水平、用水定额对标活动是国家和自治区节能的总体要求，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积极推广节能新技术、新装备，不断加强企业能源管理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全行业节能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合成氨、烧碱、电石等重点产品单位综合能耗均有大幅下降，部分企业能效指标稳居国内先进水平。

石油和化学工业是自治区优势产业，能源、水资源消耗的重点行业。仅2015年全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5190.78万吨标准煤，约占自治区全社会能耗总量的33.17%，约占自治区工业能耗总量的44.09%。行业技术、装备、工艺、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企业间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等工作开展情况差距较大，部分企业单位产品能耗与国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生存艰难，极有可能被淘汰出局，行业可持续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为确保实现自治区、兵团和相关地州 “十三五”节能、减排目标，石油和化学工业必须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将发展方式转变到内生增长、创新驱动上来。

二、能效水平对标活动的适用范围及依据

根据目前自治区化工产品的耗能特点，本方案适用于烧碱、电石、聚氯乙烯树脂、合成氨、尿素、硫酸、甲醇、聚甲醛、硫酸钾、工业硅、二硫化碳、煤制天然气、煤制烯烃、煤基活性炭、炼油、乙烯、精对苯二甲酸、对二甲苯、1，4-丁二醇、乙二醇、润滑油和轮胎外胎等二十二种高耗能行业企业。

依据《烧碱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1257-2014）、《电石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1343-2015）、《聚氯乙烯树脂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0527-2014）、《合成氨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1344-2015）、《尿素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2035-2015）、《工业硫酸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9141-2012）、《甲醇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第1部分：煤制甲醇》（GB 29436.1-2012）、《甲醇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第2部分：天然气制甲醇》（GB 29436.2-2015）、《甲醇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第3部分：合成氨联产甲醇》（GB 29436.3-2015）、《甲醇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第4部分：焦炉煤气制甲醇》（GB 29436.4-2015）、《聚甲醛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9438-2012）、《硫酸钾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9439-2012）、《工业硅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煤制烯烃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0180-2013）、《煤制天然气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0179-2013）、《煤基活性炭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9994-2013）《乙烯装置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0250-2013）、《炼油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0251-2013）、《精对苯二甲酸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1533-2015）、《对二甲苯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1534-2015）、《1,4-丁二醇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1824-2015）、《聚丙烯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1826-2015）、《乙二醇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2048-2015）、《轮胎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9449-2012）、《二硫化碳行业准入标准》进行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效对标。

三、主要目标 

为建立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长效机制，深化自治区、兵团石油和化学工业能效水平对标达标活动，充分挖掘重点用能产品节能、节水潜力，根据工信部《全国工业能效指南（2014年版）》、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石油和化工行业重点耗能产品2017年度能效领跑者标杆企业及指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用水定额》及国家发布的重点用能产品最新能效指标、用水定额标准，持续开展2018年化工产品能效水平及用水定额对标达标活动，引导、促进重点耗能企业在节能降耗、节水提效中上水平、上台阶，推动自治区和兵团万家企业节能行动深入实施，持续推动节能、节水减排能力，明显提高行业企业能源、水资源利用效率、重点产品单位综合能耗、物耗持续下降，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四、基本原则
（一）自治区经信委、自治区水利厅、兵团工信委、兵团水利局负责全区化工产品能效水平及用水定额对标活动的总体协调，自治区石油化学工业行业管理办公室（下称自治区石化行办）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引导与推动地州、企业积极有效开展化工产品能效水平对标活动；自治区水利厅水资源规划研究所负责具体组织各企业开展用水定额对标和水平衡测试工作。自治区节能监察总队、各地经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兵团各师工信主管部门、水利局负责做好相关配合和支持工作。

（二）自治区石化行办负责组织制定对标指标体系，监督、指导企业全面开展对标活动并做好企业咨询、评估、考评等相关工作。

（三）企业是能效对标活动的实施主体。企业要积极主动开展能效对标活动，通过认真查找与目标值的差距，深入研究分析存在的问题，采取行之有效的改进措施，推动企业技术进步、节能降耗、节水提效，降低生产成本。

（四）了解对标企业生产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今后一个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情况，结合企业自身愿景和发展战略，对企业当前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工作努力的重点进行指导。

五、实施步骤

（一）由自治区石化行办组织企业成立能效水平对标达标活动工作机构，确定企业法人代表为第一责任人，确定能源管理专职人员具体负责企业能效和用水定额对标工作，为长期有效的开展能效水平、用水定额对标活动提供组织保障,并于4月30日前报送节能负责人联系回执表。

（二）组织企业对2017年度产品能效水平及用水定额对标达标活动成效进行自我评估，对指标改进措施和方案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撰写能效对标分析报告，于4月底前将报告和年度能效指标完成情况报自治区石化行办，上报数据必须确保真实、完整、可靠。

（三）计划于5—6月，会同自治区节能监察总队对企业进行能效对标现场评估与考核，了解对标产品工艺指标状况，对企业对标活动提出改进建议。

（四）组织企业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针对企业在能效水平及用水定额对标活动中遇到的问题，给予及时指导，提出改进措施和对策建议。指导企业在对标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有效措施、手段和制度等进行总结，制定下一阶段能效水平对标活动计划，调整对标目标值，进行更高层面的对标，将能效水平对标活动深入持续的开展下去，以提升企业能效水平，降低能耗，增强竞争力。

（五）会同自治区节能监察总队于11月底前组织专家审核企业提交的指标数据和分析报告，就企业开展的能效水平对标达标活动的效率、成果进行评估，建立考核体系，撰写评价分析报告，进行汇总排序，报送自治区经信委和兵团工信委进行公告。

六、激励措施 

（一）对能效水平及用水定额对标活动中业绩突出、能效和节水指标先进的企业，由自治区经信委、自治区水利厅和兵团工信委予以通报表彰，并对企业申报的符合条件的技术改造及节能减排专项资金项目给予优先支持。同时，推荐为国家能效标杆或先进企业，并总结推广先进企业节能降耗的典型经验。

（二）企业或生产线能效指标、产品用水定额达不到《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用水定额》中对标要求的，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企业应于整改通知书下达后30日内将整改方案报当地（兵团）经信部门，同时抄报自治区水利厅、自治区节约用水办公室、自治区石化行办以便督促整改。

（三）对逾期不治理或治理后单位产品能耗限额仍没有达到标准要求的企业或生产线，按照国家发改委、电监会、能源局《关于清理整顿对高耗能企业优惠电价等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0〕978号）精神实行差别电价，并由当地经信委（兵团各师工信主管部门）向自治区经信委（兵团工信委）提出将该生产线列入淘汰落后范围的建议，在规定的时限内实施关停淘汰。

附件1：企业（地、州、市、兵团经信部门）节能负责人回执表

附件2：能效水平及用水定额对标活动分析报告提纲

附件3：2018年化工产品能效水平及用水定额对标活动企业名录

联 系 人：自治区石化行办行业管理处  詹同军
联系电话：0991-5857408（兼传真）  

手    机：19990818756

电子邮箱：578029041@qq.com

附件1
企业（地、州、市、兵团经信部门）节能负责人回执表
	单位名称
	（盖章）

	工作负责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

	
	
	
	
	
	

	工作联系人
	姓名
	职务
	电话及传真
	手机
	电子邮件

	
	
	
	
	
	


请于4月25日前报自治区石化行办行业管理处，电话（传真）：0991-5857408，邮箱：578029041@qq.com
附件2

化工产品能（水）效水平对标活动分析报告提纲

一、企业概况 

企业基本情况。名称、性质、地址、法人代表、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企业运营总体情况，对标产品产能耗和2017年实际产量，各种能源使用量（以审计报告为准）；企业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情况，企业发展目标；介绍企业能效对标工作情况（工作机制的建立、节能管理体系的建立、节能措施落实和执行考核情况等）。

二、分析依据
（一）相关行业准入条件和产业政策。
（二）工业类相关标准及规范：设计及管理方面的标准和规范，产品能耗限（定）额标准，设备能效标准。
（三）同行业国内国际先进水平。

三、能源（水）消耗及能效分析 

（一）企业能源消费种类、来源及消费量分析。 

（二）主要工序的能源利用状况分析

（三）能效水平分析。单位产品（产值）综合能耗、可比能耗、主要工序（工艺）单耗的分析计算，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和主要工序（工艺）单耗指标与国内外先进水平对比分析等，并对照产品能耗限（定）额标准制表填写上报。

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能源统计和计量体系的建立，一二三类达标率。

（二）淘汰落后工艺和落后设备情况。

（三）找出能（水）效对标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四) 拟定今后的工作计划及拟采取的主要节能措施。

附件3
2018年化工产品能效水平及用水定额对标活动企业名录
	序号
	企业名称
	对标产品名称
	所属地州、市
	备注

	1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阜康能源、华泰重化工）
	烧碱、聚氯乙烯树脂
	乌鲁
木齐
	

	2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电石
	
	

	3
	兖矿新疆煤化工有限公司
	合成氨、尿素、甲醇
	
	

	4
	神华新疆煤基新材料公司
	煤制烯烃
	
	

	
	神华活性炭公司
	煤基活性炭
	
	

	5
	中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公司
	合成氨、尿素、炼油、精对苯二甲酸、对二甲苯
	
	央企

	6
	双钱集团（新疆）昆仑有限公司
	轮胎
	
	

	7
	乌鲁木齐隆成实业有限公司
	润滑油、防冻液
	
	

	8
	新疆现代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润滑油、防冻液
	
	

	9
	新疆福克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润滑油、防冻液
	
	

	9
	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烧碱、电石、合成氨、聚氯乙烯树脂、尿素
	昌吉
	

	10
	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
	电石
	
	

	11
	新疆鸿基焦化有限公司
	合成氨、尿素
	
	

	12
	新疆心连心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合成氨、尿素
	
	

	13
	新疆中能万源化工有限公司
	合成氨、尿素
	
	

	14
	新疆新丰化工有限公司
	合成氨
	
	

	
	新疆泰格硅业有限公司
	工业硅
	
	

	15
	新疆新鑫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硫酸
	
	

	16
	玛纳斯金元利化工有限公司
	二硫化碳
	
	

	18
	新疆蓝山屯河能源有限公司
	1，4-丁二醇
	
	

	19
	南通星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聚甲醛
	
	

	20
	呼图壁锐源能化工有限公司
	聚甲醛
	
	

	21
	新疆五鑫铜业有限公司
	硫酸
	
	

	22
	新疆新鑫矿业有限公司
	硫酸
	
	

	23
	新疆圣雄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烧碱、电石、聚氯乙烯树脂
	吐鲁番
	

	24
	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公司
	电石
	
	

	25
	吐鲁番中企铜业有限公司
	硫酸
	
	

	26
	鄯善合盛硅业有限公司
	工业硅
	
	

	27
	吐鲁番雪银金属矿业有限公司
	硫酸
	
	

	
	新华活性炭公司
	煤基活性炭
	
	

	28
	新疆美汇特石化产品有限公司
	炼油
	
	

	29
	伊犁南岗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烧碱、电石、聚氯乙烯树脂
	伊犁
	

	30
	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煤制天然气
	
	

	31
	新天煤制气
	煤制天然气
	
	

	32
	沙湾万特矿业有限公司
	电石
	塔城
	

	33
	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含泽普石化）
	合成氨、尿素、炼油
	巴州
	

	34
	巴州东辰工贸有限公司
	甲醇（煤头、气头）
	
	

	35
	新疆昆仑工程轮胎有限责任公司
	轮胎
	
	

	36
	中石化塔河炼化有限责任公司
	炼油
	
	央企

	
	国投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司
	硫酸钾
	
	

	37
	新疆美克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4-丁二醇（煤头、气头）
	
	

	38
	新疆瑞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二硫化碳
	
	

	39
	阿克苏华锦化肥有限公司
	合成氨、尿素
	阿克苏

	

	40
	新疆金圣胡杨化工有限公司（含玉象）
	合成氨、尿素
	
	

	41
	新疆宜化天运化工有限公司
	合成氨、尿素
	
	

	42
	新疆紫光永利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合成氨
	
	

	43
	天山环保库车石化有限公司
	甲醇、聚甲醛、沥青
	
	

	44
	阿克苏泓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二硫化碳
	
	

	45
	新疆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
	甲醇
	哈密

	

	46
	新疆典尚化工有限公司
	聚甲醛
	
	

	47
	中石油独山子石化分公司
	炼油、乙烯、
	克拉
玛依
	央企

	48
	中石油克拉玛依石化分公司
	炼油
	
	央企

	49
	新疆新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甲醇
	五家渠
	兵团

	50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烧碱、电石、聚氯乙烯树脂、1，4-丁二醇、乙二醇
	石河子

	兵团

	51
	合盛硅业（石河子）有限公司
	工业硅
	
	

	52
	新疆美丰化工有限公司
	合成氨、尿素
	阿拉尔
	兵团

	53
	奎屯锦疆能化有限公司
	合成氨、尿素
	奎屯
	兵团

	54
	伽师铜业有限公司
	硫酸
	喀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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